
兼任教師終止聘約程序 

 

 

兼任教師至人事室網頁→兼任教師

→2.兼任教師是否具本(全)職工作調

查系統填寫全職工作調查(每年 7月

31日、1月 31日前) 

人事室辦理勞、健保加保作業(每年

8月 1日或 2月 1日)、工作許可(外

籍教師) 

聘任完成後 

兼任教師填「中華大兼任教師終止聘

約申請表」提出申請 

開學前或 

期末考後? 

不予同意 

否 

是 
1. 人事室辦理勞、健保退保作業 

2. 開學前終止聘約者，應繳還聘書；

期末考後終止聘約者，應繳回聘書

修改聘期 

3. 外籍教師另提供解約聘書，俾利向

勞動部申報提前解聘作業 

因學生選課人數未達開課標準，致

無聘任該兼任教師之需求 

各系於知悉教師停開課後，務必另

檢附簡便行文表以電子郵件方式通

知兼任教師並副知人事室 

http://140.126.122.107/q/
http://140.126.122.107/q/

